叁、美國、加拿大及我國政府統計組織
政府統計調查組織，主要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設置各地之分支單位所建構，若就政府組織而言，大致可分集中制（centralization）與分散制（decentralization）二種，前者係將全國性統計調查業務集中於中央最高統計機關辦理，加拿大即屬之；後者則將統計調查業務依各機關業務需要分散辦理，另設置協調機關，俾免蕪蔓分岐，美國即屬之；至於我國雖亦屬分散制，惟大規模或重要國情等相關調查仍由行政院主計處辦理，係綜合2種制度之調和型。

一、美國
（一）政府組織

1.中央（聯邦）政府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宣布脫離英國獨立以及1789年美國憲法的制訂之後，美國成為一個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並且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美國境內共分50個州、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及關島等十幾個屬地；中央聯邦政府乃管理下屬之州及郡、市政府；其組織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包括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及司法部門等，此三個部門之間彼此獨立，又相互制約，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發展，行政部門總統的權力略有膨脹的趨勢，其組織架構如圖1：

圖1、美國聯邦政府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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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的最高首長為總統，由總統直接領導施政，同時兼具國家元首級的雙重角色。總統之重要職權包括：向國會提出法案、執行聯邦法律、擔任三軍總司令、在參議院同意之下與外國簽訂條約、任命聯邦法官、大使及高級行政首長等。總統之下設有內閣（Cabinet），各部會首長均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approval）後任命，不得兼任國會議員；國務卿及14位部長雖為內閣閣員，但只能提出建議供總統諮詢，仍由總統做最後決定；此外尚有為數繁多，直接向總統負責之52個直屬機關（如中央情報局等）。
(2) 立法部門：

立法部門由國會組成，採兩院制（bicameral Congress），分別為參議院（Senate）及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參議院計100席，由每州選出2位參議員，任期6年，每隔2年改選約3分之一席位，並由副總統擔任參議院議長。

(眾議院計435席，由每州按其人口占全國比例選出不等之眾議員組成，任期2年，每2年全面改選1次，並由多數黨領袖擔任議長。
國會兩院有立法權、決議預算權、宣戰權等，參議院有同意任命權、修約批准權及彈劾總統、副總統權等；每項法案均需經過兩院通過，始正式成為法律，但總統有權予以否決，此時國會便重新考慮該法案，兩院若有3分之2以上議員贊成通過，則該法案便成為法律。
(3)司法部門：

司法部門包括：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聯邦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聯邦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等。其中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後任命之，為終身職，具有司法審判、審查、解釋憲法及宣判聯邦法律及州法律違憲之權力。
2.地方（州及郡、市）政府

(1)州（state）政府

州政府具有地方自治權，州境內的事務完全由各州政府自行決定，包括：內部通訊、財産、工商業與公共基礎設施的管理及州刑法典等。

州政府組織層次上亦屬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其功能和管轄範疇大致與聯邦政府相同；「州長」（governor）為一州的行政部門最高長官，係由州內公民普選産生，任期多為4年（有些為2年）；另除內布拉斯加州僅有一個立法機構外，其餘皆分上院（參議院）、下院（眾議院）兩院。

(2)郡（county）政府

「郡」是州的一個下屬區劃，經常涵蓋2個以上的城鎮和一些鄉村，大多數的「郡」會選其下某一城鎮作為郡政府所在地；郡內設置委員會負責徵收稅務、借貸款項、規定郡公務員薪資、監督選舉、管理國家、州、郡的福利項目等。

其下之鎮村（town）政府僅負責修建道路、供給水源、執法消防、建立衛生設施、垃圾、污水處理、稅收等當地事務，同時與州、郡政府合作，直接管理當地的教育體系。
 (3)市（city）政府

「市」亦是州的一個下屬區劃，惟屬特別區域，可能囊括多個郡，例如紐約市、芝加哥市、洛杉磯市等。由於美國已經從原來的農業社會發展到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國家，80%左右的公民居住在都市或市郊中，故市政府在行政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管理一切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務，如：警務、消防、衛生、醫療健康、教育、公共運輸和房地産等。
市政府的組織架構各地不盡相同，唯一共同點為皆設有1個中央政務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公民投票選岀）、1位行政長官（如：紐約市長）管理城市事務。市政府組織大體上為「市長—議會制」（Mayor-Council）、「委員會制」（The Commission）和「議會—經理制」（Council-Manager）等3種制度混合而成。
綜上所述，不論聯邦政府、州政府或郡、市政府，皆依憲法或地方自治法於其管轄範圍獨立行使其職權，名目上各級政府之首長地位是和美國總統相同的，同時各級政府之間並沒有特定之隸屬或上下關係。

（二）中央與地方政府統計機構之關係及其分工

1.中央（聯邦）政府統計機構

美國聯邦政府內並無獨立專責的國家中央統計機構，致各項統計調查工作皆由各部院配合其業務需要，各自成立統計機構執行。由於聯邦政府各機關內之統計業務極為分散，故15個部院中就有8個部各有其單獨的專責統計機構(Principal Statistical Agencies)，但因農業部及商務部各有2個統計機構，故共有10個單獨專責統計機構；另其他部院或機關雖未設有單獨專責統計機構，但為配合業務需要，亦有於內部設置直屬統計機構，或於內部業務單位設立統計科或統計組者。茲將上述8個部院之10個單獨專責統計機構整理如下列表2：

表2、美國聯邦政府主要統計機構

	部院
	統計機構
	成立時間(西元)

	農業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經濟研究服務處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ERS)
	1860’s

	
	國家農業統計服務處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NASS)
	1860’s

	商務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普查局

(Bureau of Census)
	1900’s

	
	經濟分析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1950’s

	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1860’s

	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能源資訊管理局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1970’s

	衛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國家衛生統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CHS)
	1910’s

	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司法統計局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JS)
	1970’s

	勞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
	1880’s

	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交通統計局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BTS)
	1990’s


資料來源：BLS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前述10個統計機構，以商務部之普查局（Census）與經濟分析局（BEA）、及勞工部之勞工統計局（BLS）為全美最重要的3個統計機構，依據機密資訊保護及統計效率法令（Confidentialit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Statistical Efficiency Act，簡稱CIPSEA）規定，3單位之統計資料庫互為共用，以更有效率的使用統計資料。

由於美國聯邦政府各統計機構及業務極為分散，為加強各機構之間的協調及避免統計調查的重複，於西元1930年代成立預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簡稱OMB），該局隸屬總統辦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雖主要負責美國聯邦政府之預算編製，但在統計方面之重要職掌則為擬定全國統計政策長期計畫，以及政府各機關調查統計之協調、聯繫及管理事項；另預算管理局每月固定召集表2所列10個主要統計機構及內地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社會安全管理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等單位首長，召開會議乙次，以諮商相關統計議題。

2.地方政府統計機構

美國地方政府的統計制度是屬極為分散型的，地方政府無獨立設置專責統計機構，僅內部業務單位設立統計組或統計科；又前已述及美國各級政府之間並沒有特定之隸屬或上下關係，致上述統計組或統計科僅整理其單位所需之基礎統計資料，並不接受聯邦政府任何統計機構的指揮，故不執行任何中央統計機構所需之公務統計或調查統計工作。近年各地方政府因編列預算需求，不定期由地方首長之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Operations）彙集各地方所屬統計單位提供之相關統計指標，編成「管理報告」（Management Report），以利地方首長審閱，故目前各地方政府之統計單位在其行政首長面前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辦理物價指數及綠色國民所得帳之情形

由於美國聯邦政府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曾於1994年根據環境經濟綜合帳整合系統（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簡稱SEEA）的理論架構，編製整合經濟與環境的衛星帳（Integrat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Accounts，簡稱IEESA），惟因嗣後國會持反對意見，致美國停編綠色國民所得帳等相關帳表，故本次前往美國考察目的，主要以物價統計為範圍。又美國勞工部所屬之勞工統計局主要係辦理勞動統計、物價統計、薪資統計、生產力統計，並負責蒐集、整理、分析與發布基礎統計資料予社會大眾、企業單位、參眾議員、其他聯邦機構及地方政府參用，同時該機構亦為美國勞工部之資料庫，發布符合現今社經議題的統計資料，並適時反映變遷快速的經濟情勢，其中物價統計即由勞工統計局下設之物價與生活條件處（Office of Prices and Living Condition）辦理，故在此簡要敘述勞工統計局及所屬物價與生活條件處之組織架構。

美國勞工統計局置局長（Commissioner）與副局長（Deputy Commissioner）各1人，下設9個處，包括就業與失業統計處（Office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Statistics）、物價與生活條件處（Office of Prices and Living Condition）、勞動報酬與工作條件處（Office of Compensation and Working Conditions）、生產力與技術處（Office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技術與資料處理處（Office of Technology & Survey Processing）、出版品與專題研究處（Office of Publications & Special Studies）、調查方法研究處（Office of Survey Methods Research）、實地調查處（Office of Field Operations）及行政管理處（Office of Administration）等，其組織結構如下列圖2。其中，物價與生活條件處置處長（Associate Commissioner）1人，並依業務性質分成消費者物價組、生產者物價組及國際物價組等三組，每一組亦各置組長（Assistant Commissioner）1人，組織架構如圖3。

[image: image1.emf]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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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設機構及政府單位－如：中央情報局、期貨交易管理委員會、

　　　　　　　　　　　　聯邦環境保護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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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便於執行物價統計調查期間的聯繫工作，勞工統計局將全美劃分為8個地區，並於每個地區設地區辦公室（regional offices）。茲將上述8個地區及地區辦公室整理如圖4，並簡述各地區之涵概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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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包括康乃迪克州、緬因州、麻薩諸塞州、新漢普那郡、羅德島州及佛蒙特州，地區辦公室設置於波士頓。
2.中部大西洋地區（Mid-Atlantic）：包括賓夕法尼亞州、德拉威州、哥倫比亞特區、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及西佛吉尼亞州，地區辦公室設置於費城。
3.紐約北新澤西洲地區（New York-Northern New Jersey）：包括新澤西洲、紐約州、波多黎各、維爾京群島，地區辦公室設置於紐約市。
4.東南地區（Southeast）：包括阿拉巴馬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及田納西州，地區辦公室設置於亞特蘭大。
5.中西地區（Midwest）：包括伊利藍州、印弟安納州、愛荷華州、密西根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俄亥俄州、南達科他州及威斯康辛州，地區辦公室設置於芝加哥。
6.山區平原地區（Mountain-Plains）：包括科羅拉多州、堪薩斯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猶他州及懷俄明州，地區辦公室設置於堪薩斯城。
7.西南地區（Southwest）：包括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馬州及德州，地區辦公室設置於達拉斯。
8.西部地區（Western）：包括阿拉斯加州、亞利桑那州、加州、夏威夷州、愛達荷州、內華達州、奧勒崗州及華盛頓州，地區辦公室設置於舊金山。

若就任務分工而言，物價統計調查工作係由勞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勞工統計局地區辦公室共同負責調查之制定與執行，茲將其任務分工歸納如下：

1.勞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BLS national office）

(1) 掌管物價統計計畫並分配各地區間之預算。

(2) 定義消費者物價、生產者物價及國際物價等各項指數。

(3) 提供資料估計之技術與方法。

(4) 擬定資料輸入、傳送及公布之時程表。

(5) 發展、提供與維護資料處理之軟體。

(6) 訓練勞工統計局地區辦公室之員工與物價訪查員。

(7) 檢查與更新地區別物價統計之估計結果。

(8) 分析全國物價指數變動原因。

(9) 公布全國及地區別等相關物價統計資料及估計方法。

(10)檢討與改進地區別物價統計之估計方法。
(11)於基期改編作業期間，檢討各項查價項目與彙編全國及地區之權數。

2.勞工統計局地區辦公室（BLS regional office）

(1) 提供勞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與物價訪查員間之連絡管道。

(2) 執行勞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訂定之政策。

(3) 提供物價訪查員之必要支援。

(4) 監督物價訪查員之作業流程。

(5) 分析地區別物價指數變動原因。
(6) 行政支援及管理所屬地區辦公室之物價訪查員。
以本次拜會勞工統計局國家辦公室及紐約地區辦公室為例，國家辦公室人員約2,700人，其中處理物價指數約有500人，紐約地區辦公室約80至90位員工，除5至6位主管外，約有5位負責消費者物價指數相關統計，10位負責躉售物價指數統計，尚有30位消費者物價訪查員，其餘則為行政人員或負責其他物價資料蒐集等。

二、加拿大

（一）政府組織

1.中央（聯邦）政府

加拿大是北美洲最北的一個國家，西抵太平洋，東至大西洋，北到北冰洋，甚至主張直到北極，南邊則與美國為鄰。加拿大由10個省及3大特區組成，首都為渥太華（Ottawa）。在每年世界最佳居住城市評選中，加拿大是最多國內城市名列前茅的國家之一。

加拿大採用聯邦制、國會制及君主立憲制。國家名義上的元首是君主，由英國君主兼任，至其在加拿大本土的代表則為總督。總督之責任是以君主名義同意法案、宣讀君主講話、在國家文件上簽字、宣布國會召開或解散等；至其實權則保留在危機時使用，如宣戰權等。

總督由總理提名，並由君主任命；至總理則是加拿大政府的最高官員，雖然英國皇室（由總督代表）是加拿大的元首，但總理才是擁有真正權力的人；又總理係由眾議院最大政黨， 即執政黨的領袖擔任。
加拿大聯邦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三部門，茲分述如下：

(1)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由君主、總理及內閣所組成，為内閣制。其中內閣係由總理委任大約30位國會議員管理各政府部門所組成，但不一定來自總理的政黨。又內閣有常設的行政部門，以及因為地區性和其他特殊原因而成立的部會或直屬機關，其常設的行政部門如圖5。
圖5、加拿大聯邦政府常設行政部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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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附    註：(總理之下尚有一些直屬機關，如統計局等。
(2) 立法部門
加拿大國會是加拿大政府的立法部門，位於首都渥太華，包括君主、參議院（Canadian Senate）及眾議院（Canadian House of Commons）。參議院有105位議員，皆由總理推薦、總督委任，強制性退休年齡是75歲；眾議院有308位議員，全部由選舉產生，任期不超過5年。眾議院是國會權力的主要核心，加拿大君主的權力只是象徵的儀式，參議院幾乎不會讓眾議院的法案不通過；又加拿大總理與內閣的任職，均需眾議院一半成員以上的同意，但是並不需參議院的同意。

(3) 司法部門
司法部門包括聯邦最高法院、聯邦上訴法院、聯邦法院及聯邦稅務法院等。最高法院擁有全國最高司法管轄權，位於首都渥太華，是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終審法庭，而且亦承認魁北克省和其他省份的普通法。現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有9位法官，經司法部門推薦後由總督委任。

2.地方（省、特區及市、區域）政府
(1) 省（Province）及特區（Territory）政府
加拿大分成10個省及3大特區，省和特區的主要不同在於省是根據憲法條約所設立，而特區則是依據聯邦法律所設立，有關各省及特區的名稱如表3所示。另前述加拿大君主在省的代表稱為副總督（Lieutenant-Governor），在特區的代表則稱為特派專員（Commissioner）；因加拿大屬聯邦制，故省與特區之政府組織及運作並不盡相同，其中省政府與聯邦政府較類似，採三權分立制度。
省是由各省成立的政府管轄，領導人為省長（Premier），即為執政黨的領袖；特區則由聯邦政府直接管轄，領導人為特區長（Government Leader），育空特區的特區長為執政黨的領袖，而其餘兩個特區的特區長則由特區議會選舉產生。省擁有從聯邦政府中獲得的相當大的自治權，而特區則比較少。
表3、加拿大各省及特區名稱
	省／特區
Province/ Territory
	省府
Capital

	安大略省
Ontario
	多倫多
Toronto

	魁北克省
Quebec
	魁北克市
Quebec City

	新斯科細亞省

Nova Scotia
	哈利法克斯
Halifax

	新伯倫瑞克省
New Brunswick
	弗雷德里克頓
Fredericton

	曼尼托巴省
Manitoba
	溫尼伯
Winnipeg

	卑詩省
British Columbia
	維多利亞
Victoria

	愛德華王子島省
Prince Edward Island
	查洛頓
Charlottetown

	亞伯達省
Alberta
	艾德蒙頓
Edmonton

	薩克其萬省
Saskatchewan
	勒吉那
Regina

	紐芬蘭暨拉布拉多省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聖約翰
St. John's

	西北特區

Northwest Territories
	黃刀鎮
Yellowknife

	努勒維特特區
Nunavut
	伊卡魯俄特
Iqaluit

	育空特區

Yukon
	白馬市
Whitehorse


省在某些經費的控制上有很大的權力，包括各種社會計畫方面，如健康保險、教育、和工作保險。雖然聯邦政府可以透過聯合資助項目、出入口政策和其他辦法來影響省的決定，但省政府都可以優先處理省內的天然資源、商業與證券的登記及管理、教育及醫療保健等事項。聯邦與各省的稅務權力是各自獨立的，但至少所得稅制是相當協調，但銷售稅卻不一樣。除了省政府所收的稅之外，各省同時也獲得聯邦政府提供的「移轉付款」來支付所需要的開銷。

每個省及特區均有議會，其中省議會為一院制，沒有參議院，操作的程序相當於國會眾議院；英文名稱亦有所不同，如魁北克省議會叫作National Assembly，紐芬蘭暨拉布拉多省及新斯科細亞省的議會叫作House of Assembly，其餘各省及特區的議會叫Legislative Assembly。

各省設有初、中、高三級法院，主要司法業務均在省內審理。至前述聯邦法院則受理財政、海事及有關經濟方面的案件。
(2)市政府
市政府係依省的市政法而成立，市政法中規定了城市的建置、行政管理機關的組成，以及市政府擁有的權力。市長即為市議會的主席，市的地方法規、稅賦及市政開支均需經過市議會的同意。

加拿大的市政府自治程度很高，有權制定地方法規、決定市政稅率、制定和執行地方預算等。制定地方法規不需省的立法授權，這一點與美國不一樣，而與英國的地方立法相似。但市的立法行為受省的制約，如卑詩省市政法第874條規定：「城市地方法規有礙於本省公眾利益時，省可以命令城市當局修改地方法規。」惟政府對市政府的行政事務很少過問，主要限於市政府的財政收支及借貸行為。
(3)區域政府

當城市的發展超越了市轄區後，省可以成立區域政府，如大多倫多區及大溫哥華區，惟其設置方式則因各省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模式。通常區域政府負責區域規劃及單一城市所不能有效提供的市政設施服務，諸如主要道路、大容量交通運輸系統、供水排水系統及大型綠地等。
（二）中央與地方政府統計機構之關係及其分工

1.中央（聯邦）政府統計機構

加拿大政府的統計制度為集中制且為中央集權制，目前係由隸屬於總理府之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負責全國（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人口、經濟、資源、社會及文化資料之蒐集、整理、分析及發布等。又目前統計局亦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統計行政部門。

加拿大統計局之職掌主要係根據「統計法」（Statistics Act）而來，包括：

(1) 蒐集、編輯、分析、摘錄並發表統計資訊。

(2) 在蒐集、編輯和統計資訊出版過程中與政府各部門協調運作。

(3) 辦理實際人口和農業普查。

(4) 降低由政府部門因蒐集資訊而發生之重複性。

(5)有權存取使用各級政府、商業、機構和個人的紀錄，包括所得稅資料。
前述統計局的業務主要分為3大項：(1)國民所得帳(2)經濟統計（如物價統計）(3)社會統計（如人口、健保、家庭收支）；又因須辦理中央及地方統計工作，且為貫徹其中央集權制及集中制，故其分工頗為精細，組織亦非常龐大，如局本部之下設8個處，每個處設2至4組，每個組又再細分2至5個科等。上述8個處分別為：社會、機構與勞動統計處（Social, Institutions and Labor Statistics）、商業與貿易統計處（Business and Trade Statistics）、國民會計與分析處（National Accounts and Analytical Studies）、分析與發展處（Analysis and Development）、通訊與營運處（Communications and Operations）、資訊與理論處（Informatics and Methodology）、管理服務處（Management Services）及秘書處（Departmental Secretariat）。茲將以上組織結構整理如圖6所示。

圖6、加拿大聯邦政府統計局組織圖


2.地方政府統計機構

由於加拿大政府的統計制度為集中制且為中央集權制，故全國統計工作主要由加拿大統計局承擔，地方政府並無專責之統計機構。惟為蒐集各地之各項統計資料，統計局除於渥太華的總部外，另於全國劃分6個地區，於各地區設地區辦公室，負責上述統計資料的蒐集及初步整理工作。茲將上開6個地區及其涵括省份或特區，略述如下：
(1) 大西洋地區（Atlantic）：包括紐芬蘭暨拉布拉多省、 新斯科細亞省、艾德華王子島省及新伯倫瑞克省。
(2) 魁北克地區（Quebec）：包括魁北克省。

(3) 國家首府地區（National Capital Region）：包括國家首府（渥太華）區。

(4) 安大略地區（Ontario）：包括安大略省。

(5) 大草原、西北暨努勒維特地區（Prairies, Northwest Territories and Nunavut）：包括曼尼托巴省，薩克其萬省，亞伯達省、西北特區及努勒維特特區。

(6) 卑詩暨育空地區（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Yukon）：包括卑詩省及育空特區。

（三）辦理物價指數及綠色國民所得帳之情形

1. 物價指數

辦理加拿大物價指數之機構為加拿大統計局商業與貿易統計處（Business and Trade Statistics）下之經濟統計組（Economy-wide Statistics）所屬之物價科（Prices）（如圖7），該科共有120位成員，負責編算消費者物價指數、生產者物價指數、國際貿易價格指數、營建工程物價指數、新成屋價格指數等。其中負責消費者物價指數者計有30位，主要處理消費者物價之資料整理、指數計算與數據分析及未來消費者物價之發展等事宜。至於各地區辦公室實際辦理各地價格蒐集之訪查員另有82位。
圖7、加拿大統計局商業與貿易統計處組織圖

2. 綠色國民所得帳
辦理加拿大綠色國民所得帳之機構為加拿大統計局國民會計與分析處（National Accounts and Analytical Studies）下之國民會計系統組（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所屬之環境會計與統計科（Environment Accounts and Statistics）（如圖8），該科共有40位成員（如圖9），每年約有加幣7.5億元預算，預計未來會再增加員額，以加強及提升目前辦理綠色國民所得帳之品質。

圖8、加拿大統計局國民會計與分析處組織圖


圖9、加拿大統計局環境會計與統計科編制與業務圖

三、我國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統計機構之關係及其分工

1.中央政府統計機構

我國政府統計制度雖屬分散型，惟大規模或重要國情等相關調查仍由行政院主計處辦理，故實為綜合集中制與分散制2種制度之調和型。在此制度下，行政院主計處依法綜理全國主計工作，其中統計工作由第三局及第四局負責；至中央所屬機關則依其統計業務之繁簡分設統計機構，或於會計機構指定專人負責該機關專業統計及統計行政業務。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主管統計行政管理，及辦理綜合性質之統計業務。該局設9個科，分別辦理統計法制與標準、統計行政管理、社會指標統計、物價統計、國民所得統計、總供需估測與經濟預測、產業關聯統計、綠色國民所得統計、家庭收支調查及統計資料管理業務。
至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則設6個科，分別辦理戶口及住宅普查、農林漁牧業普查、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國富統計、人力資源調查、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生產力調查統計及統計調查管理業務；另為調查工作所需，尚有171位約僱統計調查員，除少部分留在第三局協助辦理相關調查統計工作外，大多數均派駐到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並委由其管理，以充實各該地方政府因辦理該局、第三局或中央相關機關交辦的調查統計工作所需的不足人力，形成所謂的基層統計調查網。
2.地方政府統計機構  

我國地方政府包括直轄市、縣（市）及鄉（鎮、縣轄市）二級，其中直轄市設主計處，縣市設主計室，至鄉鎮縣轄市則依其業務規模設主計室或主計員，分別負責各該政府綜合性統計業務與統計行政業務及中央交辦或委辦之統計業務。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依法掌理臺北市主計業務，其中統計工作由所屬第三科及第四科負責，並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工務局、交通局、衛生局及警察局五個機關分設統計室。目前除臺北市政府外，其他地方政府所屬各機關未設有統計機構。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第三科係辦理及彙整市府所屬機關公務統計業務，編制有14人，其職掌為：

(1)蒐集、審核、彙整及分析臺北市公務統計資料。

(2)彙編臺北市公務統計報告。

(3)編纂、發布臺北市公務統計分析。

(4)出版臺北市公務統計書刊。

(5)審核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統計調查實施計畫。

(6)編製臺北市綠色市民所得帳。

至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第四科則係辦理各項經濟統計調查工作，編制有44人，如連同前述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派駐之約僱統計調查員27人，合計71人；其中53人係辦理訪查工作，如再加計兼辦統計調查員5人及按件計酬臨時人員10人，則共有68位訪查員。其職掌為：

(1)配合行政院主計處物價調查工作，辦理臺北市消費者物價、營造工程物價、家庭勞務價格及房屋租金等指數。

(2)配合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工作，辦理臺北市家庭收支調查。

(3)協助中央各機關辦理各項統計調查，諸如：營造業經營概況調查、人力資源調查、受雇員工薪資調查等。
(4)支援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辦理其所需之調查，如：內湖科技園區調查等。
(5)撰寫各項臺北市調查統計結果分析，並刊登於臺北市統計週報。

(6)彙編臺北市物價統計月報及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二）辦理物價指數及綠色國民所得帳之情形
1. 物價指數

(1)中央政府

我國辦理物價指數者除都市地價指數為內政部地政司、農民所得及所付物價指數為農業委員會統計室主辦外，其餘相關物價指數皆由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三科）負責承辦，包括消費者物價、躉售物價、進出口物價及營造工程物價等各項指數。茲將辦理上開各項指數之工作內容列述如下：

(掌管物價統計計畫、並分配各縣市政府配合執行之實施計畫。

(定義消費者物價、躉售物價、進出口物價及營造工程物價等各項指數。

(擬定資料輸入、傳送及查價日之時程表。

(設計、維護消費者物價查報系統，並協助各縣市政府排除系統及軟體之維修及問題排解。

(編算全國物價指數，並發布物價變動分析及新聞稿。

(檢討與改進相關物價統計資料及估計方法。

(於基期改編作業期間，檢討各項查價項目與相關查價規定，及彙編全國之權數。

(2)地方政府

前述物價指數之消費者物價及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係由行政院主計處統籌規劃，並委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計處或主計室辦理，另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更發布該市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其新聞稿。

臺北市物價統計工作係由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第四科負責，除配合前述行政院主計處委託辦理之臺北市消費者物價及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外，尚自行編製家庭勞務價格及房屋租金指數，並將此指數彙編成臺北市物價統計月報。茲將物價統計工作與中央分工之情形列舉如下：

(提供行政院主計處與物價訪查員間之連絡管道。

(執行行政院主計處規定之物價查價相關規定。

(提供物價訪查員之必要支援，及監督物價訪查員之作業流程。

(審核物價訪查員之價格，並編算物價指數。

(撰寫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分析及新聞稿。

(於基期改編作業期間，配合行政院主計處查價規定變動等相關行政作業，並彙編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權數。
2. 綠色國（市）民所得帳

(1)中央政府
我國辦理綠色國民所得帳者為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七科），該局於民國88年10月依聯合國「環境經濟綜合帳整合系統」，完成「臺灣地區綠色國民所得帳編製方法研究」，並於89年8月研修完成第一版試編結果(資料時間為85年至87年)。嗣後經廣泛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並多次與國內專家學者及資料提供機關研討交流、修正編算內涵後，已分別於90年至92年完成第二、三、四版綠色國民所得帳試編結果報告（資料時間為88年至90年）；截至目前已完成「94年之綠色國民所得帳編製報告」（資料時間為88年至94年）。
另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未來除將隨時汲取聯合國SEEA 2003修訂版與各國最新理論與編算發展，以賡續按年編製綠色國民所帳外，將再賡續整合各部會及學術界之專業知識，以儘早規劃完成一套最適合我國使用之各類實物帳表及貨幣帳表之標準架構及評量系統，俾利嗣後據以推展執行。
(2)地方政府
目前地方政府有試編或辦理綠色縣（市）民所得者，僅臺北市且還僅係剛辦理完成第1次試編，其餘各縣市則尚未辦理。由於臺北市綠色市民所得帳係為初次試編，故負責辦理該項工作之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第三科，於當初試編時，係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歷次編列之方法與格式，並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出版之「臺灣地區綠色國民所得帳資料蒐集與維護更新機制報告」，與臺灣地區綠色國民所得帳相關理論、架構及帳表，再依臺北市現有情況及數據，採「嘗試錯誤法則」，「隨時請益、隨時修正」的方式辦理；期間包括函請市府各相關機關査填相關數據、召開數次「試編臺北市綠色市民所得帳工作會議」、徵詢中央相關主管機關意見、邀請專家學者參與「臺北市綠色市民所得帳編製結果研討會」等，以確認所完成相關帳表之推估數據，經查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已於95年底彙編完成「92年臺北市綠色市民所得帳」。
另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目前正賡續研編93年及94年臺北市綠色市民所得帳，未來仍將逐年編製，並蒐集更多相關資料，充實帳表內涵，以建立具臺北市地方特色之臺北市綠色市民所得帳。
圖2、美國聯邦政府勞工統計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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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美國物價統計調查地區辦公室負責區域及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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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勞工統計局物價與生活條件處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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